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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不动产物权的资产
价值越来越被人们重视和利用，为此，不动产物权的

登记管理部门即房地产管理部门的管理重点也相应

地从单纯的由产权人申请的产权保护登记，进一步

发展成由各债权人申请的抵押和查封登记。查封土

地登记作为土地登记的一种类型、债权人防止债务

损失的锁定媒介，越来越显现出其重要的市场保护

作用。

１　做好查封土地登记工作的意义

（１）通过不动产登记部门对查封土地进行登
记，有利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顺利进行：一方面有

助于执行部门及时保全债权人利益，另一方面有助

于不同的执行部门对宗地查封情况进行查询，根据

查询结果，决定对同一宗地是否轮候查封。

（２）根据《物权法》，不动产物权的变动必须以
登记为必要条件。人民法院查封的不动产，只有在

不动产登记主管部门登记后才能对抗第三人，也就

是查封情况一旦登记，宗地登记档案就在一定期限

内不准改变，土地权利人任何恶意转让、抵押等行为

都是违法的，土地登记部门都不予办理变更登记

（包括转让登记和抵押登记）。

（３）按照法释［２００４］１５号第２６条“人民法院
的查封、扣押、冻结没有公示的，其效力不得对抗善

意第三人”，《物权法》不动产物权登记发生物权变

动应该公示的规定，建立查封登记信息共享，将查封

登记结果公示，避免被执行人的恶意行为而产生权

属纠纷或行政登记失误，防止不明情况的第三人善

意购买和借贷。

（４）根据《担保法》第３７条、《城市房地产抵押

管理办法》第８条的规定，被依法查封、扣押、监管
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的房地产不得设定抵押。查封

登记结果公示可以为金融部门核定借款人信誉度、

决定是否放贷提供依据。

２　土地查封登记的法律依据

对不断增多的涉案不动产资产的保全、变现和

转移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关

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

门协助执行若干问题的通知》（法发［２００４］５号），
具体规定了房地产的预查封登记、查封登记和轮候

查封登记。《物权法》规定，不动产物权的变动必须

以登记为必要条件，人民法院查封的不动产，只有在

不动产登记主管部门登记后才能对抗第三人。国土

资源部２００７年４０号令《土地登记办法》也明确地
将土地查封登记纳入“其他土地登记”的范畴，将查

封登记明文规定为一种登记类别，并具体到九项条

款就土地查封登记做出明确规定。查封登记，是不

动产登记机构协助人民法院动用国家强制力维护社

会公平正义重要的法律举措。

３　做好土地查封登记工作的建议

３．１　建立严格的土地查封登记制度

（１）应当根据《物权法》、《土地登记办法》、法
发［２００４］５号、法释［２００４］１５号，国土资源管理部
门与人民法院根据当地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办

法和程序，便于执行和操作。

（２）由于一宗地可能涉及不同地区或不同级别
的人民法院执行部门，鉴于土地的属地管理，关于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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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查封的情况最终汇集在当地国土资源管理一个部

门，国土部门要对各种查封包括预查封、轮候查封以

及不同执行单位的查封进行详细的登记，便于查询。

（３）法院执行部门应严格规范执法程序，与国
土部门认真厘清土地归属，相互结合做好查封土地

登记工作。在查封期限到期后，未执行完的案件要

及时续期，在案件执行完毕后，对未处理的土地使用

权解除查封的，应当及时做出解除查封裁定，并将裁

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送达国土资源管理部门。

３．２　厘清土地权属正确查封每一宗土地

根据法发［２００４］５号第五项“人民法院查封时，
土地、房屋权属的确认以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

的登记或者出具的权属证明为准。权属证明与权属

登记不一致的，以权属登记为准。”

（１）土地登记资料是确定查封土地权属的首要
依据。收到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时，国土部门应

查阅权属登记档案，核实被查封的土地是否进行过

权属登记，如已进行登记的，其土地使用权人、坐落

等是否相符，是否还有其他共有使用权人。

（２）国土部门出具的权属证明也是确定查封土
地权属的重要依据。没有进行登记的土地，国土资

源管理部门应依据第二次土地调查（城镇地籍调

查、农村土地变更调查）资料，查清权属状况，并出

具权属证明。

（３）对未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土地权属（包
括登记在其他使用者名下或者有明确使用权人尚未

进行登记的），按照法院发出的预查封通知书办理

预查封登记。

（４）国土部门发现协助执行通知书记载的土地
状况与权属登记不一致，或与国土部门确定的土地

权属状况不一致，无法查封的，应及时书面告知法

院，由其核实后重新补发协助执行通知书进行查封。

（５）对有其他法院查封在先的，应及时书面告
知法院，由其确定是否轮候查封。

３．３　严格规范土地查封登记工作程序

工作中主要做好一查、二封、三登记、四公示４
个步骤：首先协助法院对土地权属状况进行查对和

核准；其次经过核对权属可以协助执行的，受理协助

通知；第三，在相关档案管理资料中进行记载；最后

建立查封土地台账，将查封情况公示。

（１）查封登记工作中最重要的是档案管理。一
是对于已登记的土地，要将查封情况在土地登记簿

上进行详细记载；二是对于未进行登记的土地，应该

建立查封土地管理台账，利用地籍信息管理信息系

统，在属性管理层中进行备案管理；三是无论登记还

是未登记，都应该建立统一的管理台账，方便结果查

询；四是对协助执行通知书进行专门的入档管理，便

于查阅和使用；五是按照属地管理方式，由上一级主

管部门受理协助的下一级辖区范围内宗地的查封，

要将查封件及时转交办理。

（２）查封登记的动态管理不可忽视。由于查封
有一定的期限限制，查封还分为预查封、续查封、轮

候查封、解除查封、注销查封等不同形态，所以工作

中应及时做好档案的跟踪管理：对协助执行通知书

上有明确查封期限的按照通知书上的协助期限、没

有明确查封期限的以收到协助执行通知书之日起，

按照法定的最高查封２年的期限，计算查封登记期
限；对于到期查封又申请续期查封的，先办理续期查

封登记，没有续期的，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自动注销查

封登记，并有轮候查封的，排列在先的轮候查封自动

转为查封；查封法院依法解除查封，对查封的土地使

用权全部处理的，注销排列在后的轮候查封；查封法

院对查封的土地使用权部分处理的，对剩余部分，排

列在后的轮候查封自动转为查封；人民法院在案件

执行完毕后，对未处理的土地使用权解除查封的，国

土资源管理部门按照解除查封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

知办理解除查封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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